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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兰花创业培训技术服务管理平台
管理办法
（试行）


第1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马兰花创业培训项目”（以下简称创业培训）信息化建设和数据化管理服务，部中心组织开发马兰花创业培训技术服务管理平台（以下简称平台）。为规范使用平台，加强平台管理，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平台启用基础管理、讲师培训管理、创业培训师资库、创业导师库和创业培训课程库等功能。基础管理功能实现通知公告及信息沟通交流；讲师培训管理功能实现讲师培训班日常在线监督及评估（创业培训讲师培训班平台操作流程见附件1）；创业培训师资库实现创业培训师信息管理服务；创业导师库实现创业导师信息管理服务；创业培训课程库实现创业培训示范课等优质课程资源共享。
第三条 平台包括部中心、省级主管部门、市级主管部门、创业培训机构、创业培训师、讲师培训班参训学员等用户。
第四条 部中心将根据创业培训工作实际需求，不断完善更新功能，丰富平台资源。平台功能配发各地免费使用，平台资源以公益服务为主。

第2章 平台管理
第五条 平台实行统一管理、分级负责、资源共享。
第六条 在平台上开展创业培训工作时，各类用户应按照以下责任要求进行平台及数据信息审核管理：
（一）部中心负责平台功能开发、资源管理、日常维护、数据安全、分配用户；审核省级主管部门和创业培训师上传的数据信息；管理本级发布的数据信息。
（二）省级主管部门负责审核市级主管部门上传的数据信息；管理上报部中心的数据信息及本级发布的数据信息；审核申请登录平台的用户资质及信息。
（三）市级主管部门负责审核创业培训机构上传的数据信息；管理上报省级主管部门的数据信息及本级发布的数据信息。
（四）培训机构负责审核管理讲师培训班参训学员数据信息；管理上报省（市）级主管部门的数据信息。
第七条 各类用户按照以下权限使用平台：
（1） 部中心可使用平台全部功能。
（2） 省级主管部门可查看下载通知公告，向下级发布信息；审核、查看下级讲师培训计划；审核下级讲师班开班申请；录入讲师培训班合格证书信息；查看各地市讲师培训班信息（包括参训学员、培训师派遣情况、监督评估工具表单、成绩单等，下同）。
（3） 市级主管部门可查看下载通知公告，向下级发布信息；录入提交讲师培训计划；审核下级讲师班开班申请；查看本地讲师培训班信息。
（4） 创业培训机构可查看下载通知公告；录入讲师培训班开班申请；录入、提交讲师培训班参训学员信息；查看本机构主办的讲师培训班信息。
（5） 创业培训师可查看下载通知公告；录入自己的授课档期；查看培训师派遣情况；查看承担授课任务的讲师培训班信息。
（6） 讲师培训班参训学员在讲师培训班开班期间可查看部分通知公告；录入讲师培训班监督评估信息。
第八条 各类用户作为信息审核主体，应按照“谁审核，谁负责”的原则，对相关内容真实性、准确性进行审核。各级审核主体应建立规范的信息审核、发布、管理制度。
第九条 各类用户作为信息发布主体，发布通知公告，转载、录入数据信息，应遵守国家网络安全、数据信息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并对数据信息内容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第十条 各类用户如更正自己已发布的数据信息，需按照平台及数据信息审核管理程序办理。不得随意篡改、泄露权限责任之外的数据信息。因使用不当造成数据信息泄露、工作停滞等不良影响或严重后果的，由用户所属单位或个人承担相应责任。
第3章  平台使用
第十一条 用户通过用户名、密码登录平台。每个用户仅有1套用户名、密码。用户首次登录平台时务必修改初始密码，且不得将用户名、密码告知他人。
第十二条 部中心统一分配省级主管部门、市级主管部门、创业培训机构及创业培训师、讲师培训班参训学员用户名。平台首次启用，由部中心按照各省级主管部门填写的《省（市）级创业培训主管部门、创业培训机构平台联络员信息汇总表》（附件2）统一分配相应用户名；后期如需调整或增加相关用户信息，由省级主管部门就相关信息填写汇总表报部中心，部中心备案后再次分配用户。讲师培训班参训学员在开班前由部中心统一分配用户名。
第十三条 平台设有电脑端和移动端。电脑端进入中国就业网（http://chinajob.mohrss.gov.cn）首页，在“马兰花创业培训”专栏登录平台；移动端进入“中国就业创业”微信公众号，在培训频道登录平台。
第十四条 为便于使用平台，各类用户可登录中国就业网“马兰花创业培训”专栏查看《创业培训技术服务管理平台使用说明书》及演示视频。

第4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部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1
创业培训讲师培训班平台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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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外



部中心3日内根据
机构和系统推荐，
确认选派人选，并
征求培训师意见
培训机构在系统内勾选
条件，系统根据条件推
荐培训师名单，培训机
构勾选推荐人选
培训师勾
选可授课
档期


选派授课
培训师

部中心2日内
向培训师发《派遣通知书》，向
培训机构发《培
训师执行任务
通知书》

培训师查
看任务，2
日内反馈
培训师2日
内确认《派遣通知书》
培训机构2日内
确认《培训师执行任务通知书》




培训师进行培训需求分析
培训机构导入学员信
息，开通学员账号

培训前

培训机构当日
查看评估表单


讲师培训学员在线
填写《每日意见反馈》《期中评估》
《结束评估》
培训中
培训组织

培训师当日查看反馈
评估表单，填写成绩单
试讲评分表



部中心10
日内导入
师资库
省级主管
部门1月内
录入讲师
证书信息

培训师
3日内
填写
活动报告

培训机构
3日内
填写授课
意见反馈表
培训后


注：省(市)级创业培训主管部门、培训机构可随时查看培训班各环节审核结果及所有监督评估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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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内容
	讲师班
参训学员
	培训机构
	培训师
	市级主管部门
	省级主管部门
	部中心

	报送讲师培训计划
(1月/6月)
	——
	——
	——
	按照通知要求，向省级提交师资计划
	2日内审核市级计划；
汇总后向部中心提交汇总信息
	3日内审核省级计划；
汇总全国信息下发通知

	申请讲师培训(开班前2周)
	计划内
	——
	向市级提交申请
	——
	2日内关联培训计划对应班次，向部中心提交申请
	2日内审核市级申请;
向部中心提交申请
	3日内审核通过

	
	计划外
	
	
	
	2日内审核;
向省级提交新增申请
	
	

	选派授课培训师
	——
	输入推荐条件，根据系统提供筛选名单，勾选推荐人选；
查看《培训师执行任务通知书》，2日内确认或提出意见
	提前半年勾画档期；
查看派遣任务，2日内反馈意见;
查看《派遣通知书》，2日内确认
	——
	——
	按需求筛选培训师，并征询培训师意见;
向培训师发送《派遣通知书》，向机构发送《培训师执行任务通知书》

	培训班
组织
	培训前
2天
	——
	导入学员信息
开通学员账号
	培训需求分析
	——
	——
	——

	
	培训中
	填写《每日意见反馈表》《期中评估表》《结束评估表》 
	当日查看并反馈《每日意见反馈表》《期中评估表》《结束评估表》
	当日查看并反馈《每日意见反馈表》《期中评估表》《结束评估表》；填写《试讲评分表》《成绩单》
	——
	——
	——

	
	培训后
	——
	3日内填写并提交《培训师授课意见反馈表》
	3日内填写并提交《讲师培训班活动报告》
	——
	1个月内录入合格讲师的证书信息，并提交部中心
	10日内将合格讲师录入创业培训师资库


注：省级/市级创业培训主管部门、培训机构可随时查看讲师培训班各环节的审核结果，以及培训中的所有监督评估工具表单。

附件2

省（市）级创业培训主管部门、创业培训机构平台联络员信息汇总表

省份：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号
	微信号

	
	
	
	
	
	
	

	
	
	
	
	
	
	

	
	
	
	
	
	
	

	
	
	
	
	
	
	

	
	
	
	
	
	
	

	
	
	
	
	
	
	

	
	
	
	
	
	
	

	
	
	
	
	
	
	

	
	
	
	
	
	
	

	
	
	
	
	
	
	


注：序号1为省级创业培训主管部门联络员，依次往下为市级创业培训主管部门联络员、创业培训机构联络员。
